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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各族自治县乡村公益性岗位
人员选聘公告

为抓好乡村振兴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脱贫劳动力提供就地就近工作机会，公开、公正、公平地做好我县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人员选聘工作，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选聘条件
（一）政治素质良好，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无不良违法犯罪记录。
（二）本县脱贫户、监测对象。
（三）年龄16周岁以上，身体健康，责任心强，能胜任公益性岗位工作。
（四）常住当地，有相应的工作时间保障。
（五）认真履行公益性岗位职责且符合上述条件。
二、管理方式
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按照“谁用人、谁管理”的原则，由用人单位（乡镇或行政村民委员会）负责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的日常管理，确定专人，落实责任。明确上岗人员岗位职责、工作地点、工作标准和工作纪律等内容。做好出勤及工作记录，每年末定期进行年度考核，以确保上岗人员完成工作。建立岗位责任制度、出勤考核制度、工作评价制度、劳动安全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本县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开发的指导和监督，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的筹集和拨付，乡村振兴部门负责脱贫劳动力的数据核实。各乡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负责上岗人员的资质复核，并报县人社局备案，并建立岗位人员实名制台帐。
三、岗位期限、补助标准及发放方式
（一）岗位签订从2024年1月1日起签订，岗位使用期限为一年。
（二）补贴标准
补贴标准原则上为每人800元/月，并购买不高于20元/月/人的商业意外伤害保险。
（三）当月补贴资金经审核完成工作任务后月底发放，通过拨付到岗位人员的存折或储蓄卡的方式发放。
四、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人员选聘程序
（一）申请
自愿向当地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申报，提交申请，提交相关资料（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申报人本人的一卡（折）通账号复印件），到指定报名地点提交材料。
（二）审核
根据申报材料和选聘条件，乡（镇）人民政府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三）公示
乡（镇）人民政府对拟聘的乡村振兴村级公益性岗位人员名单在行政村的醒目位置进行张榜公示，征求村民意见。公示期不少于5天。
（四）聘用
公示期满后，对没有问题或者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由乡（镇）人民政府审核身份后与拟聘上岗人员签订协议，并上报县级人社、乡村振兴部门备案存档。
五、报名地点和时间
报名地点：各乡（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报名时间：2024年 月  日至2024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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